
2021 年福建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

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面授点培训公告 

 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

25号令）、《福建省药师协会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福建省药师协会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2021 年专业科目培训大纲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关于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开展2021-2022

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的通知》（榕人社培【2021】39

号）文件的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1 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有关事

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原则 

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以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导向，以提升执业能力为核心，

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、按需施教、讲求实效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的原则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执业药师（含 2020 年考试通过的执业药师）、从业药师 

三、培训学时 

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，每年参加不

少于 9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（每 3个学时为 1学分，每年累计 30学

分以上），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30 学时，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时。 

四、培训内容与形式 



1、公需科目：根据《福建省药师协会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开展

2021-2022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的通知》（榕人社培

【2021】39 号）文件规定参加公需科目学习。 

2、专业科目：2021 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福建生物工程

职业技术学院以面授形式开展，具体培训内容、时间、地点公布如下： 

（1）培训内容（面授）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治疗进展、临

床药学服务、药事管理法规、老年营养食品概述以及药学、中药学专

业知识、药物新剂型、慢病防控等。 

实践教学：膏方制作或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观摩 

（2）培训时间：7月 11~16 日（11 日上午 8:00~9:00 报到） 

（3）培训地点：福州市洪山桥中店 42号，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

术学院师生活动中心。 

五、收费标准 

620 元/人（包括专业科目与公需科目 90学时）。 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黄顺发 、陈飚 

联系电话：0591-83741054（办），13705066723 黄老师 

联系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洪山桥中店 42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3日 


